教育部「青年體驗學習計畫」經費支出明細表
	姓名
	
	計畫名稱
	_______年度青年體驗學習計畫

	經費項目
	核定金額
	經　費　支　出　明　細

	
	
	單價(元)
	數量
	總價(元)
	單據日期
	用途說明

	【範例】
保險費
	4,500
	2,500
	1年
	2,500
	107.8.1
	簡述用途說明，如下：
1. 投保107年8月1日至108年7月31日之國內外意外險250萬及醫療險20萬，保險經費為2,500元。
2. 投保108年8月1日至109年7月31日之國內意外險200萬及醫療險20萬，保險經費為2,000元。
3. 保險經費共計4,500元。

	
	
	2,000
	1年
	2,000
	108.8.1
	

	保險費
	
	
	
	
	
	

	總計
	
	
	
	
	



青年簽名：               法定代理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



備註：
1、本表填寫後，須由計畫參與青年及法定代理人簽名。
2、「用途說明」欄位，請填列參與本計畫辦理之保險為國內或國外、保額、計算方式等詳述支用說明。
3、體驗學習執行期間須自行辦理保險，投保等值或優於意外險至少新臺幣(以下同)200萬元及醫療保險至少20萬元，並須於執行前提供保險單予青年署備查。
4、青年署最高補助每人每年新臺幣2,500元為限之投保經費，青年於執行滿一年或執行期滿後，於當年之12月15日前，檢附保險單影本、繳費收據正本、經費支出明細表及收據，寄至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請領。(106年度參與計畫青年亦適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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